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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权利委员会 

 

  委员会根据《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》

通过的关于第 2/2015 号来文的决定*
,
**

,
***  

来文提交人： A.A.A. 

据称受害人： U.A.I. 

所涉缔约国： 西班牙 

来文日期： 2015 年 10 月 5 日 

决定通过日期： 2016 年 9 月 30 日 

事由： 姑妈请求探视侄女 

程序性问题： 未能充分证实指称；不符合属事理由 

《公约》条款： 第三、第十三、第十四、第十六和第三十九条 

《任择议定书》条款： 第 5 条第(1)款、第 7 条(c)项和(d)项 

 

  

 * 委员会第七十三届会议(2016 年 9 月 13 日至 30 日)通过。 

 **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议：阿迈勒·萨尔曼·埃勒杜塞里、苏珊娜·阿霍·阿苏

马、辛德·阿尤毕·伊德里斯、贝尔纳·加斯托、彼得·古兰、奥莉加·哈佐娃、哈特

姆·克特拉内、贝纳亚默·达维特·梅兹穆尔、亚斯明·穆罕默德·谢里夫、克拉伦斯·纳

尔逊、万德尔里诺·诺盖拉·内图、萨拉·德热苏斯·奥维多·菲耶罗、希尔斯滕·桑德伯

格、雷娜特·温特。 

 *** 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规定的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8 条第 1(a)款，委员会委员豪尔赫·卡多纳·略

伦斯没有参加本来文的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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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来文的提交人 A.A.A.是西班牙国民，1971 年出生。她代表本人及其侄女

U.A.I.(生于 2009 年 7 月 29 日)提交本来文。她称缔约国违反《公约》第三十九

条，使她成为受害人；缔约国违反《公约》第三、第十三、第十四、第十六和第

三十九条，使她的侄女成为受害人。提交人无律师代理。《任择议定书》于

2013 年 9 月 3 日对缔约国生效。 

  事实背景
1
 

2.1 提交人是 U.A.I.的姑妈，与 U.A.I.的父亲及其芬兰裔妻子(即 U.A.I.的母亲，

据称一直不被夫家接纳)有公开矛盾。再加上据称存在继承方面的问题，这对夫

妇与夫家(包括提交人在内)失去了一切联系，阻碍了家人与 U.A.I.的一切联络。 

2.2 2011 年 10 月 3 日，提交人对 U.A.I.的父母提起诉讼，要求制定一份她探视

侄女的日程表。2013 年 10 月 2 日，托洛萨一审第一预审法院以儿童的最佳利益

为由驳回了诉讼，认为 U.A.I.父母与提交人间的关系矛盾激烈，如准许制定探视

日程表，可能对孩子产生压力。
2
 

2.3 2014 年 3 月 24 日，吉普斯夸省法院驳回提交人的上诉，理由与一审法院的

理由相同，并且认为根据呈送法院的心理社会报告，U.A.I.是一个快乐的女童，

发育正常；如与同其父母有如此矛盾关系、素不相识的姑妈建立关系，从中可得

到哪些益处并不明确。 

2.4 提交人按最高上诉程序提起上诉，声称孩子的最佳利益受到侵犯，等等。

2015 年 9 月 16 日，最高法院驳回上诉，认定阻止 U.A.I.与提交人建立关系的理

由正当，因为不建立“最起码明显具有风险的关系”符合孩子的利益。 

  申诉 

3.1 提交人称缔约国侵犯了 U.A.I.根据《公约》第三条享有的权利，因为最高法

院没有考虑孩子的最佳利益，偏离了与家人关系不佳不是拒绝与儿童建立关系的

正当理由的较早判例。 

3.2 提交人称，U.A.I.根据《公约》第十三和第十四条享有的权利也受到侵犯。

她主张，不能由父母决定其子女应与谁联系，因为儿童是积极的权利主体，有权

形成自己的观念、发展人格并使其家庭关系受到保护。 

3.3 提交人称，U.A.I.根据《公约》第十六条享有的权利也受到侵犯，因为其父

母使其与父亲的家人和老朋友隔离。这构成精神虐待，却得到了最高法院判决的

批准。提交人坚持说，对一个在父母陪伴下的 3 岁女童进行短暂的心理访谈无法

确定这种虐待，女童与第三方的关系应受到调查。 

  

 
1
 事实背景以提交人提交的事实陈述和国内法院的判决为基础。 

 
2
 2013 年 2 月 18 日，托洛萨一审第一预审法院作出了驳回提交人起诉的一审判决，该裁决随后

被吉普斯夸省法院以公诉机关的报告缺失为由宣告无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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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提交人称，她自己和 U.A.I.根据《公约》第三十九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，

坚称国内法院没有保护 U.A.I.的利益。 

3.5 最后，她称自己是受害人，根据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十四和

第十七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。 

3.6 提交人请求，委员会应依据《公约》第十八条认定 U.A.I.的父母应获得适当

的专业帮助，从而避免对孩子的隔离和心理伤害。她还请委员会确定对提交人所

受的损害的赔偿金，包括国内法院诉讼期间的费用。 

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

  审议可否受理 

4.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，委员会必须按照议事规则第 20 条决定来

文可否在《任择议定书》之下受理。 

4.2 委员会注意到，提交人称国内法院未准予制定她探视侄女的日程表，因而没

有考虑儿童的最佳利益，侵犯了 U.A.I.根据《公约》第三条享有的权利。委员会

认为，作为一般规则，应由国内法院负责审查相关事实和证据，除非这一审查明

显任意或构成司法不公。委员会注意到，一审法院、上诉法院和最高上诉法院驳

回提交人诉讼的判决是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基础的，是合理正当的，因为与同孩

子父母有严重冲突的素不相识的亲属建立关系可能产生不利影响。在没有进一步

资料表明驳回提交人的诉求如何违背儿童的最佳利益原则的情况下，委员会认为

这条申诉未被充分证实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7 条(f)项宣布其不可受理。 

4.3 对于提交人根据《公约》第十三、第十四、第十六和第三十九条提出的主

张，委员会认为，她没有证实 U.A.I.与提交人及父亲家其他亲属之间没有联系如

何侵犯了 U.A.I.根据这些条款享有的权利。因此，委员会认为这些申诉明显没有

依据，并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7 条(f)项宣布其不可受理。 

4.4 对于提交人在《公约》第三十九条下的权利，委员会认为，本条及《公约》

其他条款保护的是儿童的权利，而非成人的权利。因此，委员会认定这条申诉不

符合《公约》规定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7 条(c)项宣布其不可受理。 

4.5 最后，委员会认为，违反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的指称不属于本

来文程序的范围。因此，委员会宣布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5 条第(1)款，这

条申诉不可受理。 

5. 儿童权利委员会决定： 

 (a) 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 5 条第(1)款、第 7 条(c)项和(f)项，来文不予受理； 

 (b) 将本决定通知来文提交人并报送缔约国。 

     


